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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1939.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、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开

展全国煤矿生产能力复核工作的通知（发改运行[2006]1019号

）各产煤省（区、市）煤炭行业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

门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有关中央煤炭企业： 2005年，各地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安全监管总局、煤矿安监局关于煤矿

生产能力核定和通风能力复核的部署，全面开展了煤矿生产

能力核定工作，初步掌握了煤矿生产能力现状，为煤矿按核

定能力组织生产提供了基本依据。为进一步加强煤矿生产能

力管理，规范煤矿生产行为，促进安全生产，保障煤炭有序

供应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安

全监管总局、煤矿安监局新印发的《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

》、《煤矿生产能力核定资质管理办法》和《煤矿生产能力

核定标准》，全面开展煤矿生产能力复核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生产能力复核的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

统领，实事求是、科学合理地核定煤矿生产能力，为依法生

产、依法监管提供科学依据，推动煤矿技术进步，淘汰落后

生产能力，促进安全生产和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，促进煤

炭工业健康发展。 二、复核的对象与范围 截止2006年6月底

，凡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生产许可证的煤矿均为

本次生产能力复核的对象和范围。2005年7月1日以后竣工投

产的新建、改扩建和技术改造煤矿，一律按经批准的设计生



产能力认定，不再进行能力复核。 三、复核的依据和标准 （

一）严格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安全监管总局、煤矿安监局

印发的《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》、《煤矿生产能力核定资

质管理办法》和《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》。 （二）凡本次

复核以前进行的生产能力核定，所依据的标准与新印发的《

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标准》不一致的，均需作相应调整，其中

年工作日数统一为330日。 （三）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，实

施改扩建、技术改造的煤矿，以经批准的初步设计确定的生

产能力为准，不得借本次复核，将违背初步设计、“批小建

大”的矿井生产能力合法化。 （四）凡未依法履行建设程序

、办理各项审批（核准）手续而擅自实施改扩建、技术改造

的煤矿，新增生产能力一律不予认可，不得借本次复核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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